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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〔2021〕45 号

关于成立广元公司土地、房屋资产
租赁估价委员会的通知

所属各单位、总部各部门（室）：

根据《云南省省属企业资产租赁管理暂行规定》《云南锡业

集团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及房屋资产租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有关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资产租赁行为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成

立广元公司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成立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

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成员由广元公司总部职能部

门和所属单位推荐人员组成，其中：

广元公司总部职能部门：经营管理部 3 人、财务部 1 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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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管理部 1 人、审计法务部 1 人、安全环保部 1 人

广元公司所属单位：云房（广元）物管公司 4 人、昆明物管

公司（云锡大酒店）2 人、云锡宾馆 1 人、供水公司 1 人

若因机构改革或工作变动，成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
二、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职责

广元公司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单

宗资产账面价值未超过 100 万元的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价格进行

市场调研，结合资产所在区位、周边情况、往年租金水平等多种

因素制定市场招租指导价，为资产租赁提供定价依据。

三、市场招租指导价定价原则

市场招租指导价原则上一年制定一次，由经营管理部牵头从

广元公司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中抽调 7 人（经营管理

部、财务部、审计法务部各抽调 1 人，其他部门和单位共抽调 4

人）进行市场调研，综合分析后提出定价意见报公司审批，同意

后确定为市场招租指导价。

资产管理部门和单位按不低于市场招租指导价的原则进行

公开招租，对于无人报名或难以盘活的资产，可根据实际情况按

不低于市场招租指导价 90%的价格重新组织公开招租。若仍未征

集到意向承租方，则由广元公司土地、房屋资产租赁估价委员会

重新评估市场招租指导价并报公司审批。

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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